
意
轟
轟
轟
咐
我
轟
轟
金
轟
轟
金
童
巍
巍
轟
金
車
叫
我
蠢
蠢
蠢
晶
晶
鑫
轟
金
轟
轟
轟
金
攏
過
我
蓋
率
晶
晶
金
錢
金
錢
金
錢
蠢
蠢
蠢
蠢
蠢
金
蠢
蠢
蠢
鍋

•. 

p
l

過

一
個
血
親
解
離
症
狀
女
的
婚
姻
抬
療
張
秀
桃

前

仁1

所
謂
解
離
症
狀
(
丘
∞
ω
凹
的
。
5

泣
。
口
)
，
乃
是
精
神

科
診
斷
名
詞
，
根
攘
巳
ω
宮
圖
(
美
國
精
神
瘓
病
診
斷
及

統
計
手
加
〉
描
述

•• 

主
要
特
徵
是
意
識
、
認
同
、
運
動
行

娟
的
正
常
協
調
功
能
突
然
暫
時
性
改
變
。
如
果
是
意
識
發

生
改
變
，
則
記
不
來
重
要
的
個
人
事
件
。
若
是
認
同
發
生

變
化
，
則
該
人
會
暫
時
性
忘
記
慣
常
的
認
同
並
採
用
新
的

認
間
，
或
者
失
掉
對
自
己
慣
常
的
現
實
感
而
由
一
種
非
現

實
感
取
代
。
如
果
是
運
動
行
為
發
生
變
化
，
則
意
識
或
認

同
會
同
時
發
生
變
化
，
有
如
心
因
性
朦
臨
狀
態
中
所
出
現

的
漫
遊

Q
a
n
y
o
m
g戶
口
E
m
5
)

二
、
個
案
問
題
描
述
及
基
本

資
料

病
人
，
女
，
一
二
十
七
年
生
，
二
度
婚
姻
，
二
次
婚
姻

共
育
有
三
女
一
男
。
八
十
一
年
七
月
由
先
生
帶
來
高
醫
精

神
科
門
診
，
先
生
主
訴
病
人
整
天
賦
頭
痛
、
失
眼
、
易
作

惡
夢
、
脾
氣
不
好
，
有
時
受
到
刺
激
會
全
身
抖
動
，
有
如

鬼
神
附
身
。
有
時
會
有
往
外
街
的
失
常
舉
動
，
並
伴
有
自

殺
行
為
;
嚴
重
時
失
去
知
覺
、
記
憶
、
在
外
遊
蕩
不
自
知

。
上
述
問
題
十
多
年
前
曾
出
現
過
，
近
一
年
多
來
次
數
增

加
，
平
均
一
星
期
發
作
一
次
至
二
次
，
失
疑
病
人
腦
部
有

問
題
，
要
求
住
院
檢
查
。
初
步
診
斷
為
輕
型
憂
鬱
症
(

門
可
忽}
G
B
E
)
，
疑
有
賴
摘
症

(
3
口
名
是
〉

而
於
八
十
一
年
七
月
二
十
日
入
院
治
療
二
十
五
夫
後
來
在

門
診
迫
眠
，
但
症
狀
再
次
惡
化
，
八
十
一
年
九
月
三
十
日

再
次
住
院
治
療
。

三
、
個
人
史
及
疾
病
史

個
案
在
家
排
行
老
二
(
長
女
)
，
自
然
出
生
，
出
生

時
沒
有
腦
傷
，
小
時
發
有
一
切
正
常
。
小
學
四
年
級
因
經

濟
困
聚
輾
學
，
到
男
士
美
髮
店
學
男
士
理
髮
'
十
八
歲
「

出
師
」
。
二
十
歲
在
美
髮
店
認
識
前
夫
，
在
一
次
郊
遊
途

中
遭
前
夫
強
暴
懷
孕
而
被
迫
結
婚
。
婚
後
不
久
師
生
下
長

女
，
結
始
二
年
後
，
前
夫
帥
不
負
責
任
，
在
外
典
人
同
居

'
時
常
夜
不
歸
營
，
病
人
叉
不
善
安
際
與
前
夫
家
公
婆
相

處
不
好
，
得
不
到
支
持
，
無
奈
地
攜
帶
二
個
女
見
離
家
出

走
，
獨
自
在
外
謀
生
。
二
十
九
歲
離
婚
。
病
人
離
婚
後
在

一
家
男
士
美
髮
店
認
識
第
二
任
丈
夫
，
繼
而
同
居
產
下
一

女
，
在
女
見
三
歲
時
(
病
人
三
十
五
歲
)
再
婿
，
婚
後
一

直
待
在
家
中
，
協
助
丈
夫
照
料
寵
物
店
生
意
。

在
疾
病
史
方
面.• 

病
人
首
次
症
狀
出
現
在
十
年
前
，

當
時
父
親
及
公
公
相
繼
去
世
，
先
生
叉
被
倒
錯
二
百
萬
，

自
覺
壓
力
很
大
，
「
在
一
午
後
突
然
覺
得
兩
闊
無
力
而
摔

倒
」
之
後
全
身
發
抖
，
似
被
鬼
神
附
身
狀
，
家
人
便
帶
著

病
人
四
處
尋
求
治
療
，
但
症
狀
仍
時
常
出
現
，
大
約
維
持

一
至
二
個
月
一
次
。
八
年
前
長
子
出
生
後
，
因
屬
早
產
見

，
病
人
全
心
全
力
照
顧
獨
子
，
希
望
給
夫
家
帶
來
一
位
身

體
健
康
的
男
孩
子
，
約
有
五
年
時
間
，
病
人
上
述
症
狀
莫

名
消
失
，
直
到
三
年
前
，
病
人
症
狀
叉
再
次
斷
續
出
現
，

二
年
前
先
生
與
娘
家
大
弟
合
伙
做
生
意
，
雙
方
開
得
不
歡

而
散
，
病
人
甚
至
得
不
到
娘
家
人
支
持
，
之
後
，
病
人
症

狀
出
現
更
頻
繁
，
會
到
其
他
內
科
君
病
被
診
斷
有
擴
摘
，

住
院
後
，
本
科
腦
控
及
斷
層
攝
影
，
(
的
吋i
m
n
ω
口
)
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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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發
現
異
常
。

四
、
家
庭
背
景
與
家
庭
評
估

心U原
生
家
庭
﹒
.

病
人
生
長
在
一
中
下
階
層
家
庭
，
父
母
務
農
為
生
，

文
小
學
程
度
，
母
不
識
字
，
生
育
六
個
子
女
。
早
年
生
活

相
當
清
苦
。
病
人
兄
弟
姊
妹
六
人
，
受
教
育
有
限
，
最
高

程
度
為
國
中
畢
業
，
早
期
因
家
貧
，
兄
弟
姊
妹
很
早
即
出

外
工
作
，
關
係
一
向
很
疏
離
淡
漠
，
再
加
上
一
年
前
姊
弟

合
伙
做
生
意
，
故
此
鬧
得
不
愉
快
，
目
前
病
人
與
娘
家
兄

弟
姊
妹
鑽
乎
沒
有
來
往
，
娘
家
支
持
系
統
僅
母
親
一
人
。

但
母
親
明
明
，
喜
歡
翻
舊
帳
，
讓
病
人
很
怕
回
娘
家

。

口
核
心
家
庭•• 

L

夫
妻
次
在
一
說
關
條
(
ω
Z
Z
U
N

泣
。
5
)

病
人
丈
夫
高
是
墊
，
與
病
人
均
是
第
二
次
結
婚
。
先

生
個
性
較
弱
、
理
智
、
做
事
有
條
不
紊
'
一
板
一
眼
。
和

病
人
情
緒
化
，
刻
板
思
考
模
式
大
相
逕
庭
。
丈
夫
對
於
病

人
莫
名
發
脾
氣
感
到
束
手
無
策
，
這
一
兩
年
來
，
先
生
顯

得
更
退
縮
，
夫
妻
關
係
惡
化
，
雙
方
變
得
沒
話
談
。
但
先

生
對
病
人
生
病
之
事
，
仍
非
常
照
顧
，
不
過
缺
乏
情
緒
表

露

(
0日
。
泣
。
口
Z
M
V
門
仰
的
血
。
已
)
，
對
病
人
情
緒
化
生

氣
反
應
，
如
哭
鬧
，
態
度
始
終
保
持
「
紳
士
」
風
度
，
且

將
病
人
症
狀
以
「
發
作
」
解
釋
反
應
，
似
乎
如
此
說
法
，

較
能
維
持
家
中
暫
時
的
平
衡
(
Y
O
E
g
ω莒
叩
門
的
)
。

么
與
婆
家
關
佫
•• 

病
人
婚
後
的
搬
離
婆
家
，
獨
自
與
先
生
在
外
做
生
意

，
先
生
平
日
忙
於
工
作
，
很
少
帶
病
人
母
子
回
去
，
故
病

人
與
婆
家
人
關
係
並
非
緊
密
。

主
缸
子
次
率
統

r、

可
m
w門
O
H
H片l
n
E口
已

Z
Z
M
可
泣
。
自
)

病
人
近
來
時
常
出
現
症
狀
或
不
時
對
先
生
無
理
取
鬧

，
曾
經
拿
刀
揚
言
要
和
子
女
一
起
死
，
成
全
先
生
再
娶
，

謹
小
孩
感
到
害
怕
，
不
敢
單
獨
和
病
人
在
家
。
荐
者
病
人

照
顧
小
孩
太
過
於
情
輯
化
，
會
莫
名
的
打
小
孩
，
讓
小
孩

無
所
適
從
，
近
年
和
小
孩
關
係
並
非
很
好
，
且
有
惡
化
現

象
。

1

家
中
權
克
運
作
(
句
。
看
自
)

在
家
庭
權
力
運
作
方
面
，
丈
夫
明
顯
地
對
病
人
能
力

不
具
信
心
，
主
要
決
定
不
敢
讓
病
人
參
與
，
擔
心
給
病
人

太
多
刺
激
，
一
方
面
也
意
味
在
否
決
病
人
能
力
，
這
一
點

讓
病
人
很
自
卑
，
病
人
反
應
在
行
為
上
變
得
什
麼
事
都
想

表
達
自
己
意
見
，
夫
妻
時
常
在
做
決
定
時
意
見
不
合
，
先

生
的
否
定
往
往
讓
病
人
居
民
口
悅
。
丘
。
尤
其
夫
常
以

批
評
口
氣
表
示
病
人
思
想
不
合
時
代
潮
流
，
更
讓
病
人
害

怕
在
家
中
失
去
地
位
。

近
一
年
來
，
丈
夫
請
了
一
位
女
姓
助
理
協
助
君
店
，

由
於
先
生
允
許
陳
小
姐
介
入
家
中
許
多
事
務
如
金
錢
、
管

教
子
女
及
上
下
班
接
送
等
、
引
起
病
人
很
大
焦
慮
及
不
安

。
深
怕
雙
方
有
出
軌
行
為
，
且
威
脅
到
病
人
當
妻
子
、
母

親
以
及
老
闆
娘
的
角
色
。
病
人
文
鯨
法
下
決
心
辭
掉
陳
小

姐
，
時
常
處
在
矛
盾
狀
態
，
也
常
藉
故
與
丈
夫
發
脾
氣

，
進
而
在
爭
吵
下
出
現
失
去
記
憶
在
外
遊
走
的
解
離
症
狀

(
已
叫
回
臼
田
間
。
c
o
泣
。
口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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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臨
床
心
理
評
估

臨
床
心
理
翻
驗
上
顯
示
，
病
人I
Q

不
高
僅
七
十
一

分

9
月
舍
己

Z
o
5
)

，
具
自
卑
、
依
騙
性
格
傾
向
，

對
於
學
歷
，
自
拔
印
象

ω
巳
?
的
H
H
g
m
ω
'過
去
經
驗
，

病
人
均
覺
得
不
如
人
，
對
於
週
遭
環
境
及
人
物
，
病
人
無

法
獲
得
安
全
感
，
害
怕
過
去
不
愉
快
經
驗
會
議
其
再
次
受

傷
害
，
因
此
自
衛
性
強
，
傾
向
以
身
體
化
症
狀
來
掩
飾
(

白
白
你
)
其
弱
勢
角
色
或
是
激
動
性
的
暴
露
情
緒
。

六
、
進
行
婚
姻
治
療

仙
治
療
假
設•• 

病
人
出
現
解
離
症
狀
與
先
生
互
動
溝

通
方
式
有
關
。

凶
治
療
成
員•• 

一
位
社
工
師
、
一
位
主
治
醫
師
。

叫
方
式•• 

會
談
配
合
角
色
扮
演
心
。
-
O
M
V
E
M
刊
)
。

仙
治
療
時
間•• 

每
週
一
次
，
一
次
五
十
分
鐘
，
接
受

錄
影
，
學
面
鏡
後
面
有
見
習
實
習
醫
生
觀
察
，
並
有
會
前

討
論
、
及
會
後
分
享
心
得
。

此
個
案
在
住
臨
中
一
共
進
行
六
次
婚
姻
治
療
，
六
次

治
療
時
間
，
病
人
在
第
四
次
時
症
狀
即
幾
乎
完
全
消
失
，

主
後
因
住
院
日
數
到
期
改
門
診
迫
院
治
療
。

強
將
六
次
治
療
經
過
分
述
如
下
﹒
.

第
一
次
會
談
:
建
立
關
係

'
7
解
問
題
本
質
、
評

估
夫
萎
互
動
溝
通
模
是
否
有
病
態
之

處

會
談
中
夫
妻
互
動
評
估

•• 

L
病
人
情
緒
化
、
激
動
、
說
到
傷
心
處
掉
眼
淚
或
生

氣
時
手
發
抖
，
口
氣
咄
咄
逼
人
，
對
先
生
不
滿
，
翻
舊
帳

。

會
談
中
明
顯
出
現
尋
求
工
作
人
員
力
量
去
攻
擊
先
生

。

Z
丈
夫
態
度
理
智
、
少
情
緒
表
露
，
對
病
人
拋
出
的

木
滿
，
總
是
笑
臉
以
對
，
似
乎
表
達
其
已
無
可
奈
何
。

且
作
人
員
處
主•• 

L

將
雙
方
在
會
談
中
呈
現
的
人
格
特
質
予
以
描
述
，

增
加
值
此
對
自
己
的
了
解
。
(
古
巴m
H
H
C

9
ω
支
持
病
人
在
家
中
當
個
生
病
者
的
無
奈
及
辛
酸
，

並
嚐
試
讓
先
生
宣
洩
不
滿
情
緒
，
以
支
持
先
生
參
與
治
療

動
機
。

第
二
|
一
一
一
次
會
談
:
建
立
關
係
、
澄
清
問
題
，
了

解
過
去
家
庭
生
活
史

夫
嘉
甘
苦
現
的
問
題
評
估•• 

L
妻
抱
怨
先
生
只
對
家
中
陳
姓
女
助
手
有
說
有
笑
，

對
其
冷
漠
、
忽
觀
。

。
心
妻
對
先
生
專
權
角
色
極
不
滿
，
要
求
參
與
作
決
定

。

q
的
病
人
外
宿
當
中
一
冉
「
發
作
二
次
于
先
生
失
望
病
人

的
病
一
直
未
見
好
轉
。
工
作
人
員
也
發
現
先
生
一
直
強
化

病
人
的
「
病
」
，
不
時
以
「
竄
作
」
稱
呼
，
顯
得
焦
慮
。

同
時
從
會
談
中
可
清
站
起
君
到
病
人
以
「
症
狀
」
來
控
制
先

生
，
有
些
行
為
屬
解
離
症
狀
，
有
些
行
為
則
在
意
識
層
面

下
運
作
。
亦
顯
示
病
人
僵
化
的
行
為
邏
輯
模
式
。

且
作
人
頁
處
置•• 

L

支
持
先
生
同
理
其
照
顧
病
人
的
辛
苦
。

。ι

澄
清
病
人
「
鼓
作
」
過
程
是
生
悶
氣
↓
頭
昏
↓
胸

口
痛
↓
想
出
去
散
心
↓
遭
先
生
阻k
l
v更
氣
↓
出
現
解
離

遊
走
現
象
。
讓
先
生
了
解
也
讓
病
人
知
道
自
己
的
行
為
模

式
。

。
也
鼓
勵
病
人
出
現
正
向
成
熟
行
為
，
並
挑
出
其
退
化

的
人
格
。

4

解
釋
在
醫
臨
未
發
現
病
人
出
現
「
症
狀
」
的
意
義

'
並
讓
先
生
了
解
「
症
狀
」
在
家
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。

在
給
子
家
庭
作
業
。
要
求
雙
芳
找
一
個
空
閒
時
間
，
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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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人
出
外
散
步
，
聊
天
或
喝
茶
。

第
四
次
會
談

•• 

疏
通
階
段

(
4
3芽
的
口
的

4廿
阿w呵
。
g
m
呵
，
)

(
在
進
行
第
四
次
婚
姻
治
療
時
，
病
人
外
宿
期
間
又

一
叫
次
發
作
，
並
闖
自
殺
，
甚
至
「
夜
夢
連
連
」
〉

L

技
巧•• 

以
角
色
扮
演
及
雙
重
角
叫
一
甘
心
理
演
劇
技
巧
介
入

，
一
讓

一
病
人
學
習
新
的
行
為
方
式
，
也
讓
先
生
以

另
一
種
正
向
、
健
康
態
度
面
對
病
人
，
並
澄
清

症
狀
在
家
中
所
產
生
的
意
義
。

立
方
式•• 

在
會
談
前
三
十
分
鐘
，
病
人
在
工
作
人
員
技
巧

性
的
激
起
情
緒
後
，
在
會
談
中
將
過
去
的
不
滿

完
全
發
洩
出
，
並
和
先
生
爭
辯
街
突
，
繼
而
兩

眼
發
直
、
手
間
抖
動
、
並
躲
在
牆
角
欲
以
繩
索

勒
住
脖
子
自
殺
，
二
位
工
作
人
員
分
別
扮
演
夫

妻
雙
方
的
雙
重
角
(
已
。
口
已
。
)
，
適
時
說
出

彼
此
心
聲
。
之
後
雙
方
坐
下
來
討
論
感
想
，
工

作
人
員
改
框
重
解

(
2
苛
m
g
z
m
)
指

出

病
人
行
為
背
後
正
向
的
另
一
回
|
|
擔
心
家
庭

破
碎
，
深
愛
丈
夫
，
期
待
丈
夫
君
靈
的
反
向
反

應

。

1

合
，
?
毛
主

F
Z
3

3

。
F

五
J
Z
E
F
i

去
一
。

第
五
次
會
談

•• 

疏
通

(
4呵。
同
W
E
肉
串
門
。
因
昀
岸
國
)

階
段

在
這
個
階
段
，
病
人
外
宿
未
再
出
現
症
狀
，
睡
眠
情

形
改
善
，
但
仍
要
求
先
生
配
合
她
，
改
著
一
些
態
度
，
這

時
又
以
「
我
有
病
」
的
依
賴
操
縱
者
角
色
出
現
。
工
作
人

員
面
質

(
2
旦

B
P
C
其
想
當
健
康
角
色
文
要
當
病
人

角
色
的
矛
盾
心
理
，
並
鼓
勵
「
建
議
自
己
要
改
什
麼
，
取

代
只
要
求
他
人
(
丈
夫
)
要
改
什
麼
」
，
以
減
少
期
草
落

空
俊
的
憂
鬱
、
生
氣
的
情
緒
出
現
。
工
作
人
員
並
以
「
優

點
聶
炸
」
技
巧
，
讓
夫
妻
五
談
雙
方
優
點
，
最
後
給
予
家

庭
作
棠
，
增
進
溝
通
，
學
習
磋
商
技
巧
。

第
六
次
會
談

•• 

準
備
結
束

病
人
每
天
外
宿
均
未
出
現
症
狀
，
病
人
自
述
會
發
脾

氣
，
但
已
不
會
頭
暈
或
手
腳
發
抖
，
或
生
氣
時
想
往
外
衝

，
覺
得
自
己
已
可
掌
揖
情
緒
，
控
制
脾
氣
及
街
勤
工
作
人

員
仍
一
直
試
著
面
質
說
其
有
可
能
再
「
發
作
」
，
或
挑
出

一
些
話
刺
激
，
病
人
仍
肯
定
自
己
不
會
再
「
發
作
」
'
先

生
則
對
病
人
改
善
感
到
滿
意
，
但
對
往
後
是
否
持
續
現
況

，
不
抱
子
樂
觀
。
不
過
先
生
已
漸
能
意
識
到
病
人
症
狀
和

心
理
因
眾
及
家
庭
的
關
聯
性
。
在
行
為
上
已
做
稍
許
修
正

，
如
不
會
一
下
子
否
認
病
人
能
力
，
並
能
具
體
解
釋
問
題

及
適
度
以
身
體
接
觸
關
心
病
人
。
而
病
人
對
婚
姻
神
話
，

如
夫
妻
一
定
要
一
起
回
娘
家
，
一
起
做
任
何
事
，
也
會
以

現
質
觀
點
考
量
，
不
那
麼
執
著
了
，
並
知
道
以
成
熟
方
式

和
先
生
溝
通
，
較
能
被
先
生
肯
定
能
力
。

七
、
結

在
口

且
五
日

病
人
住
臨
中
一
共
做
了
六
次
婚
姻
治
療

(
B
m
i
g
-

、

H
d
o
E
℃
M
1
)，
也
於
症
狀
已
完
全
消
失
，
故
讓
病
人
出

臨
，
改
門
診
追
院
及
續
做
簡
單
的
夫
妻
治
療
。
本
篇
只
節

錄
較
完
整
的
住
院
治
療
部
分
。

近
代
，
精
神
疾
病
的
治
療
模
式
，
講
求
生
物
(
臣
。

)
|
|
心
理

Q
a
n
y
o〉
|
|
社
會
(
曲
。
旦
旦
)
三
層

次
並
進
。
這
種
模
式
更
貼
切
用
於
有
精
神
官
能
症
的
患
者

身
上
，
這
個
個
案
住
臣
當
中
只
用
簡
單
的
抗
焦
慮
、
憂
鬱

及
失
眠
藥
物
，
在
門
診
服
用
一
段
時
間
教
果
不
大
，
但
合

併
藥
物
及
密
集
的
夫
妻
治
療
相
輔
相
成
後
，
效
果
顯
著
進

步
，
可
惜
因
未
使
用
家
庭
評
量
表
，
未
能
客
觀
評
定
妓
果

，
只
能
依
攘
臨
床
觀
察
及
病
人
，
家
屬
主
觀
描
述
來
評
估

成
效
，
失
之
客
觀
，
不
過
也
正
符
合
E
o
i
苦
苦
計
。
l
m
o

旦
旦
取
向
的
治
療
模
式
。

(
本
文
作
品
拍
現
任
高
雄
醫
學
院
附
設
中
，
加
紀
念

聲
﹒
院
精
神
梓
社
且
師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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